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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根士丹利证券”）编制本报

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峰医药”、“公

司”、“发行人”）对外披露的公告及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摩根士丹利证券所作

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摩根士丹利证券书面许可，不得用作其他任

何用途，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摩根士丹利证券不承担

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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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士丹利证券作为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16景峰01”或“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持

续密切关注对该等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及本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摩根士丹利证券特此出具本受

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根据景峰医药于2026年3月17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重整计划

执行完毕的公告》，现就相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公司重整情况概述 

2024年4月22日，申请人彭东钜、上海鑫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向湖南省常德市

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常德中院”）申请对景峰医药进行重整，并同时申请

对景峰医药启动预重整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

露的《关于预重整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15）。 

2024年7月2日，公司收到常德中院下发的《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

书》【（2024）湘07破申7号】，常德中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4年7月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法院受理预重整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48）。2024年7月30日，常德中院做出（2024）湘07破申7号之一《决

定书》，指定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担任景峰医药预重整期间的临时管理人。 

2024年8月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70）。2024年8月25日，经临时管理人与意向投资人商业谈判，最终确定以

石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药控股集团”）作为牵头投资人的联合体

为中选重整投资人。确定中选投资人后，公司及临时管理人与石药控股集团及作

为联合体成员之一的常德市德源招商投资有限公司分别签署《重整投资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与重整投资人签署

重整投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9）。 

2025年10月21日，公司收到常德中院送达的（2024）湘07破申7号《民事裁定

书》和（2025）湘07破15号《决定书》，常德中院裁定受理债权人对公司的重整申

请，并指定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担任公司管理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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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并指定管理人及公司

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公司股票停复牌并变更证券简称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75）。 

2025年12月3日，公司召开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后续非现

场及网络方式召开债权人会议及表决规则的方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

12月4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89）。 

2026年1月9日，景峰医药、管理人与各重整投资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及

《重整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10日在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关于与重整投资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01）。 

2026年1月29日，公司召开了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南景峰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 

年1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出资人组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08）。 

2026年1月29日，公司召开了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南景峰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重整投资

人投资方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

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7）。 

2026年2月3日，景峰医药收到常德中院送达的（2025）湘07破15号之一《民

事裁定书》，常德中院裁定批准《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

简称《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重整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2月4日在

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11）。 

2026年2月6日，景峰医药收到管理人通知，管理人账户已收到全体重整投资

人支付的全部重整投资款。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2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

的《关于收到重整投资协议全部投资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2）。 

2026年3月10日，公司为执行《重整计划》而实施的资本公积金转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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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9,774,351股股票已全部转增完毕，登记至管理人开立的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公司总股本由879,774,351股增至1,759,548,702

股。相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重整计划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进展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1）。 

近日，公司向管理人提交了《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情况

的报告》。管理人对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情况出具了《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报告》；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湖南景峰医

药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重整计划已经执行

完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对公司的影响 

在重整程序中，公司通过引入重整投资人、实施出资人权益调整等方式，有

效化解了公司债务危机，极大改善了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最大限度保障了债权人

的合法权益。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景峰医药的基本面将发生根本性改善，并将

逐步提升持续盈利能力，公司价值也将进一步提升，有利于保护公司、债权人及

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风险提示 

1、因公司重整计划已执行完毕，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因被常德中院裁定受理重整而触及的退市

风险警示，能否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尚存在不确定性。 

2、公司2022年度、2023年度及2024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

均为负值，同时，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

出具了带持续经营相关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存在触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七）项规定的被实施其他风险

警示的情形。截至本报告披露日，2024年年度《审计报告》中“与持续经营相关的

重大不确定性”段落涉及事项的影响暂未消除。 

鉴于公司存在触及其他风险警示（ST）的情形，如公司因重整而触及的退市

风险警示的申请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公司股票将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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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公司股票简称将改为“ST景峰”，股票交易日涨跌幅限制仍为5%。 

摩根士丹利证券就上述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摩根士丹利证券将继

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

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

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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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景峰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受托管理事务临

时报告》之盖章页） 

 

 

 

 

 

 

 

 

 

 

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2026年3月20日 

 


